附件5

杭州市学校食材统一配送企业食品安全检查标准

	项目
	序号
	责任清单
	配分
	检查细则及评分
	规范依据

	1. 证照管理

4分
	1.1
	营业执照、许可证（备案）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案）应合法有效，许可证（备案）载明的有关内容与实际经营相符。
	3
	1.未在醒目位置（或以电子形式）公示，扣1分；

2.公示许可证（备案）超过有效期，扣3分；

3.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经营地址等实际经营情况与许可（备案）事项不一致，扣3分；

4.有外设仓库的，未有证据报告的，扣3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

	
	1.2
	检查结果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并保持至下次监督检查。
	1
	现场未张贴上次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检查结果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的，扣1分。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第三十九条

	2. 制度落实

14分
	2.1★
	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以及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保留自查记录，并于每年向辖区监管部门提交一份年度食品安全自查报告，报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投诉举报处理、潜在的食品安全事故风险以及处置措施等情况。
	3
	1.制度是否包含如下内容：

①自查的内容、人员、方式、频次及记录方式等；

②对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

③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时，停止经营活动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保管的时限及程序要求；

④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

每少一项内容，扣0.5分；

2.未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或未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扣3分；

不能提供自查记录，扣2分；
4.未能根据自查制度规定的内容、人员、方式、频次及记录方式等要求开展自查，扣2分；
5.没有按照要求提交自查报告，扣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1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0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2
	建立、健全各项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工作。

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3
	1.查阅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管理制度，冷藏冷冻食品全程温度记录制度，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洁、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等，对保证食品安全具有显著意义的关键控制环节的监控制度（如肉、蛋、奶、速冻食品等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应建立相应的温度控制制度等），冷链食品交接环境还应建立清洁卫生管理制度、运输配送车辆还应建立清洁卫生消毒记录制度，供应商评价制度、每少1项制度扣1分；

2.未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不完善，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扣3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第十二条第四款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第十条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6.7

GB31605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4.1/5.1

DB33/T 2348  生鲜配送操作规范 5.2.1

	
	2.3★
	建立与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相关的记录。
	2
	查阅相关的记录，主要包括从业人员培训记录、进货查验记录、冷藏冷冻设施温度记录、不合格处置记录、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记录、定期除虫灭害记录、废弃物处置记录、不合格品销毁记录、销售记录、卫生监控记录、交接记录（冷链）、食品安全事故预防措施的检查记录或应急演练记录等记录。

缺少一个记录扣0.5分，扣完为止；
备注：具体的记录不完整、不规范扣在后面相应条款，如人员培训记录缺失，扣在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11.1

GB31605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4.3/4.4

	
	2.4★
	食品安全员每日根据风险管控清单进行检查，形成《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按照程序及时上报食品安全总监或者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发现问题的，也应当予以记录，实行零风险报告。

食品安全总监或者食品安全员每周至少组织1次风险隐患排查，分析研判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研究解决日管控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听取1次食品安全总监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对当月食品安全日常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进行工作总结，对下个月重点工作作出调度安排，形成《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2
	1.未能提供《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或记录不符合要求，扣2分；

2.未能提供《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或报告不符合要求，扣2分；

3.未能提供《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或纪要不符合要求，扣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0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5
	食品经营者应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食品经营者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食品，暂停销售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2
	1.不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扣2分； 
2.未采取封存问题食品，暂停销售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扣2分；
3.未及时向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相关处理情况，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十条

	
	2.6
	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应如实记录停止经营、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的名称、商标、规格、生产日期、批次、数量等内容。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2
	1.未停止经营不安全食品，未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有关不安全食品信息， 扣1分；
2.未做好停止经营、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的记录， 扣1分；
3.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等记录不完整，缺少名称、商标、规格、生产日期等规定信息的，扣0.5分； 
4.未将召回和处置结果通报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十八条

	3. 人员管理

10分
	3.1
	根据企业的规模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的岗位职责，并按照有关规定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

鼓励企业建立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2
	1.未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管理员等），或未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责，扣2分； 

2.没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记录，扣1分； 

3.新的法规出来没有及时培训或不能提供新的培训计划的扣1分；

4.有禁止从业人员从事食品安全/销售管理工作的，扣2分；

5.加分项：企业建立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激励机制，且有表彰和奖励的相关记录，加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该项得分不超过2分（含加分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5.1/5.2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3.2
	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应当包括食品安全基本知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并保存培训记录。
	2
	1.未编订年度培训计划，或未按计划有效落实，扣1分；

2.随机抽取二名关键岗位操作人员，不能提供培训记录的，每人扣0.5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5.4

	
	3.3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经营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2
	随机抽取3名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经营人员，有任意一名人员不能提供有效健康证明（包括过期、人证不符等），扣1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

	
	3.4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保持良好个人卫生、着装规范。工作场所不得存放私人物品。
	2
	1.存在蓄留长指甲、涂指甲油或戴外露饰品，手表等有碍食品安全行为，每人扣0.5分；

2.未遵循良好的着装规范，工作服、帽子、手套和口罩佩戴不规范，每人扣0.5分；

3.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人员接触不洁物后，未洗手消毒继续作业的，每人扣0.5分；

4.作业期间，有饮食、吸烟、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现象的，每次扣0.5分；

5.食品储存、加工、分拣场所存放私人物品，扣0.5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八）项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8.6

	
	3.5
	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检验员，加强食品检验工作。
	2
	未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检验员，扣2分；

检验员能力不满足检验需求，加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四条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要点表 7.3



	4. 场所设备设施

15分
	4.1
	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场所，布局合理，经营场所环境整洁。
	3
	1.贮存、加工、分拣场所地面、墙面、天花板等明显破损，扣1分； 
2.贮存、加工、分拣场所地面、墙面有明显的污渍、积垢、虫鼠害等，扣1分；

3.散装直接入口食品未与生鲜畜禽、水产品区有一定距离的物理隔离，扣1分；

4.配送区食品与洗洁精、蚊香、洗衣液等非食品摆放在一起，扣1分；

5.贮存场所地面应做到硬化，平坦防滑并易于清洁、消毒，并有适当的措施防止积水，不符合的，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一项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第十二条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5.2

	
	4.2★
	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

贮存设备、工具、容器等应保持卫生清洁，并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 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鼠类昆虫等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3
	根据实际经营食品品种的需要： 
1.未配备必要的工器具消毒设施，或设施无法运行，扣1分；
2.未配备必要的采光、照明设施，裸露食品正上方的照明等未安装防护措施，扣1分； 
3.未配备必要的虫害控制设施，或设施无法运行，裸露食品正上方安装有电击式灭蝇灯，扣1分；
4.未配备必要的水池，或原料清洗水池、清洁用具水池与加工用具水池未分开，扣1分； 

5.未配备必要的存储设施（货架、仓板等），扣1分；

6.贮存区域未配备通风、排气装置，有异味，或有日光直接照射现象，扣1分；
7.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虫害消杀处理时，有影响食品安全，污染食品接触表面、设备、工具、容器及包装材料；不慎污染时，未及时彻底清洁、消除污染等，扣1分； 

8、未配备必要的称重计量器具，扣1分；
9.根据实际经营项目，未配置其他应当配置的设备设施的情况，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二项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第十二条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5.3/5.9/5.10

	
	4.3
	应设置农残检验实验室，并配备与检验项目相适应的仪器及设备设施。
	4
	1.未配备检验室，扣4分；

2.未配备检验相关的设备或设施，扣3分；

3.设备设施未定期校准；扣2分；

4.检测试剂每发现一种过期，扣2分；

5.委托具有资质的三方机构开展检验工作，不能够出具委托合同及相关资质材料，扣4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4分，扣完为止。
	DB33/T 2348 4.3

	
	4.4
	接触食品、农产品的工具、容器、设备、包装材料的材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便于清洗消毒。
	2
	1.接触食品的设备、工具、容器、包装材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扣1分；

2.接触食品的设备、工具和容器与食品的接触面不平滑、有凹陷或裂缝，破损、生锈等，扣1分。

3.肉品接触面应易于清洗，表面光滑、耐磨、防渗、无凹陷和裂缝；应耐腐蚀、无毒、无异味，可经反复清洗和消毒，不符合的，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五条

GB/T 40466 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猪肉  5.3

	
	4.5
	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
	现场未能提供有效的水质检测报告的，扣1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九）项

	
	4.6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1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分别符合GB 1493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和GB 14930.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1.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产品标签上应标识A类（或可直接用于清洗食品，可直接接触食品或其他类似用语）；

2.用于清洗餐具、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洗涤剂，产品标签上应标识A类或B类；

3.在消毒剂的最小销售包装上标识有“食品接触用”。

洗涤剂不符合要求的扣0.5分，消毒剂不符合要求的扣0.5分，累计扣分不超过1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十）项

	
	4.7
	应配备设计合理、防止渗漏、易于清洁的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必要时应在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和容器应标识清晰并及时处理。
	1
	1.未配置废弃物存放设施，扣1分

2.配置的废弃物相关设施不符合要求，如破损严重、渗漏、不易清洁且脏污、无标识等，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1分，扣完为止。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6.5

	5. 进货查验 

15分
	5.1★
	进货查验

采购食品（含食品添加剂），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
	3
	1.所有食品均应索取供货者的营业执照、许可证（备案）、产品型式检验报告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进口食品应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2.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配送企业，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①总部和各配送点开展进货查验记录的方式、内容及责任分工等要求；
②经总部统一开展进货查验记录的， 配送点可仅保存配送清单以及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 
3.有委托生产食品的，能提供被委托生产企业资质和监督记录；

随机抽取5个产品

（1）无法提供供应商档案的，每种产品扣0.5分；

（2）无法提供进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每种产品扣0.5分；

（3）无法提供被委托生产企业的资质和监督记录的，每种产品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九十二条第三款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11.2/12.1/14

浙江省食品销售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工作规范 第十四条、第十八条

	
	5.2★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按照《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要求将食品的相关票据上传至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规范使用“浙食链”，视为食品销售者已经积极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主体责任。
	2
	1.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发票）或每笔送货单。购物凭证应当包括供货方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数量、送货或购买日期等内容； 
2.进货查验记录应当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随机抽取5个产品

（1）不能提供进货查验记录、购货凭证的，每种产品扣1分；

（2）进货查验记录、购货凭证，不符合要求，信息登记不完整，如缺少规格、生产日期等，每个产品扣0.5分；

（3）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符合要求，每类产品扣0.5分。

3.未按照《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要求上传的，扣1分1个。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

《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

	
	5.3★
	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食用农产品，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
	3
	1.留存食用农产品供货商营业执照及有机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证书复印件，进口食用农产品应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

2.从屠宰企业采购的，还需留存《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生猪定点屠宰证》（生猪）或其他定点屠宰证复印件；

3. 采购畜禽类食用农产品，应：

（1）生猪产品批批查验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以及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报告)，畜禽类产品实际收货数量不得大于动检证数量（生猪产品是指猪肉、猪内脏、猪板油、猪血、猪骨等来源于生猪的可食用产品）; 

（2）除生猪产品外的其他畜禽类产品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畜禽类产品实际收货数量不得大于动检证数量；  

4.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配送企业，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①总部和各配送点开展进货查验记录的方式、内容及责任分工等要求；
②企业总部统一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进货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配送点应当保存总部的配送清单，提供可查验相应凭证的方式。

随机抽取5个产品

（1）一种产品未建立供应商档案的，扣0.5分；

（2）一种产品无法提供完整有效证明材料的，扣0.5分；

（3）其他食用农产品未能提供有效的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每种扣0.5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第八条、第十条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

浙江省食品销售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工作规范 第十四条、第十八条

《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在加工流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公告》2019年4月3日

《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2021修订版》第二十一条

	
	5.4★
	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台账记录，保留相应的进货凭证。

按照《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要求将食用农产品的相关票据上传至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规范使用“浙食链”，视为食品销售者已经积极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主体责任。
	2
	1.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6个月。

随机抽取5个食用农产品

（1）不能提供进货台账、购货凭证的，每个扣1分；
（2）进货查验记录、购货凭证不符合要求，信息登记不完整，如进货日期、供货者名称等，每个产品扣0.5分

（3）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符合要求，扣0.5分。

2.未按照《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要求上传的，扣1分1个。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

《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

	
	5.5
	各类食品查验要求：

1.果蔬水产类：果蔬类：应新鲜、无腐烂、霉斑点，大小均匀；不宜选用反季节水果； 
2.水产类：应保证新鲜，大小均匀，无死鱼死虾。
3.畜禽类： 无注水、颜色气味正常。
4.预包装食品：包装干燥完整，不变质，无掺杂充假，无蛀虫。 
	1
	不符合责任清单中任意一条，扣1分。
	DB33/T 2348 5.3.1

	
	5.6★
	采购散装食品所使用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保留相应的进货凭证。
	2
	1.留存供货者的营业执照、许可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2.进货查验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随机抽取2个产品，一种产品无法提供完整有效证照、检测报告、进货凭证的扣1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并参照第五十条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2.3

	
	5.7
	冷藏冷冻食品在收货时需要检查和记录产品的温度，不符合要求的应拒收。
	2
	1.抽查5个冷藏冷冻食品，不能提供相关的测温验收记录的，每个产品扣0.5分；

2.冷藏冷冻食品卸货期间食品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3℃ ，如有，每个产品扣0.5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3.7 4.1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2.3

	6. 贮存管理
17分
	6.1
	食品贮存仓库应通风良好，无鼠迹、苍蝇、蟑螂，设备应清洁、无霉斑。
	2
	食品贮存仓库无通风设施，扣2分；

食品贮存仓库有虫鼠活动迹象；扣2分；

贮存设备设施未清洁；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DB33/T 2348 5.5.1


	
	6.2★
	食品的存放做到原料、半成品、成品分开，食品容器不得混用，不得将食品堆积、挤压存放。

贮存中的食品与地面、墙面保持适当距离；生食与熟食等容易交叉污染的食品隔离存放，固定存放位置并明确标识。
	2
	原料、半成品、成品未分开存放，扣1分；
2.不同类型的食品容器混用，食品堆积、挤压存放，扣1分；
3.贮存的食品未与地面、墙面保持适当距离，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第四十九条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5.5/5.6

	
	6.3
	按照食品标签标识的警示标志、警示说明或者注意事项的要求贮存食品。应根据生鲜的特性及相关贮藏技术规范对植物性食品、动物性食品、水产品进行分类贮藏。 
对经营过程有温度、湿度要求的食品，有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设备，并按要求贮存。
	2
	1.未按食品标签标识的警示标志、警示说明或者注意事项的要求贮存食品，扣1分； 

2.冷藏库或冷冻库外部具备便于监测和控制的设备仪器，并定期校准、维护，确保准确有效；冷库面积大于100㎡的，温度传感器数量不少于2个，不符合的，扣1分； 

3.食品未在规定条件下贮存，一个食品扣1分； 

4.冷藏（冻）柜未定期除霜、清洁和维修，以确保冷藏、冷冻温度达到要求并保持整洁，扣1分；

5. 未根据生鲜的特性及相关贮藏技术规范对植物性食品、动物性食品、水产品进行分类贮藏，扣1分。 
6.没有做好温度监控记录，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二条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5.4/6.4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9.2/11.2/12.1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3.2/5.4/5.12

GB31605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6.2

DB33/T 2348 5.5.2

	
	6.4
	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质应分别包装，明确标识，并与食品及包装材料分隔放置，避免与易挥发的物品混合贮存。
	2
	1.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质没有标识，扣1分；
2.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质与食品及包装材料放在一起，扣1分。

3.与易挥发的物品混合贮存，扣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5.11

	
	6.5
	应记录食品进库、出库时间，做到先进先出。
	2
	1.无法提供食品进库、出库时间记录，扣1分；

2.食品进库、出库记录不规范、不及时、不完整，扣1分；

3.未做到先进先出，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GB31621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5.12

	
	6.6★
	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农产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变质、超过保质期或回收食品应当显著标示或者单独存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及时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如实记录。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对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委托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处理，不得违反规定处理或者弃置有关动物、动物产品。
	2
	1.变质、超过保质期或回收食品未显著标示，或单独隔离存放， 扣2分；

2.不能提供变质、超过保质期或回收食品的处理、销毁记录，扣2分。

3.未对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未委托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处理，扣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第十六条

GB 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5.8

《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2021修订版》第二十六条 

	对
	6.7
	委托贮存食品的，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贮存服务提供者，审核其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监督其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委托非食品生产经营者贮存有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食品的，审查其备案情况。
	2
	未能提供贮存服务提供者的合法资质（或非食品生产经营者贮存有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食品的备案材料），或审核其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记录凭证，扣2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三款

	
	6.8
	应按照温度要求进行贮存食品、食用农产品。
	3
	1.贮存冷藏食品的设备环境温度未保持在0-10度，其中贮存冷却肉、冷藏畜禽食用副食品及需要冷藏贮存的肉制品未保持在0-4度，扣1分；

2.贮存冷冻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设备温度未保持在-18度以下，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GB3160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6.7

GB 20799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6.2/6.3/6.4

	7禁止行为2分
	7.1★
	禁止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
	1.禁止销售下列食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二）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2.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品：
（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
（二）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四）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或者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质量安全规定；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
（六）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情形。
3.其他禁止销售的情况

（一）严禁采购、销售和加工来自禁捕水域的非法捕捞渔获物；

（二）严禁采购、销售和加工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的水产品；

（三）严禁出售、购买、食用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四）严禁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长江流域、太湖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提供交易服务。

以上任意一条不符合的，总分扣10分，最多扣20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1号）第十五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95号

《浙江省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专项行动方案》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公告（2020第12号）



	
	7.2★
	禁止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盐：(1)液体盐（含天然卤水）(2)工业用盐和其他非食用盐,(3)利用盐土、硝土或者工业废渣、废液制作的盐(4)利用井矿盐卤水熬制的盐(5)外包装上无标识或者标识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盐。

非食盐的包装、标识应当明显区别于食盐。
	2
	1.销售《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九条的5项禁止规定的食盐，扣2分；

2.碘盐的包装应当有明显标识，并附有加工企业名称、地址、加碘量、批号、生产日期和保管方法等说明，不符合扣1分；

3.低钠盐的产品标签应标识钾的含量，并应清晰标示“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体力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慎用。发现低钠盐的产品不符合要求，不符合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九条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十条
GB 2721 食用盐

	8.标签标识7分
	8.1★
	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包装上应有标签，标签标明的内容应符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显著标注，容易辨识。食品添加剂标签上载明“食品添加剂”字样。提供给消费者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签上还注明“零售”字样。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还符合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事项。

食品、食用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食用农产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2
	抽查5个食品、食品添加剂：

1.标签上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每个产品扣1分；

2.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标注不符合要求，如信息模糊，不易辨识，每个产品扣1分。

3.食品标签、说明书含有虚假内容，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扣1分；

4.食品广告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如（1）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2）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3）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扣1分；

5.食品广告含有虚假内容，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扣1分。
6.查看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涉及的产品标识：

7.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未标注为“转基因××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扣1分；
8..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做加工原料、未批准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使用非转基因广告词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

GB 29924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4.12.1/5.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九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2018年 第16号

	
	8.2★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标签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2
	抽查5个进口食品：

1.没有中文标签，每个产品扣1分；
2.中文标签未载明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不符合其他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每个产品 扣1分；

3.进口保健食品的中文标签未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扣1分；

4.进口鲜冻肉类产品的包装未标明产品名称、原产国（ 地区）、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以及企业注册号、生产批号；外包装上无以中文标明规格、产地、目的地、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温度等内容，每个产品 扣1分；

5.分装销售的进口食用农产品，未在包装上保留原进口食用农产品全部信息以及分装企业、分装时间、地点、保质期等信息，每个产品 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8.4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总局81号令第十三条

	
	8.3★
	散装食品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贮存。

在经营过程中包装或分装的食品，不得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延长保质期。
	2
	1.贮存散装食品时，应在贮存位置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无标识，标识内容不完整或与实物不一致，扣1分；

2.企业自行包装的散装食品，标签不符合上述第1条要求，或延长产品真实的保质期，扣1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5.7/6.9

	
	8.4
	销售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1
	1.对保质期有要求的，未标注保质期； 
2.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未标明贮藏条件；
3.包装上应如实标明食用农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名称或者姓名等信息。产地应当具体到县（市、区），鼓励标注到乡镇、村等具体产地。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存条件有关的，应当予以标明；在包装、保鲜、贮存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食品添加剂名称。

抽查5个产品，每个产品标签不符合扣0.5分，累计扣分不超过1分，扣完为止。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第十二条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第十条

	9.分拣、配送过程

16分
	9.1
	预加工：蔬菜应去皮、去壳、去泥并摘除腐烂、发黄的叶子；瓜果应挑拣出腐烂或有严重烂疤的；水产品应去鳞、去肚、去鳃；畜禽类应去头、去毛、去内脏肉制品应分割。
	2
	1.分拣过程食材落地存放，扣1分；

2.未按要求对食材进行预处理，每发现一个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DB33/T 2348 5.4.1

	
	9.2
	配菜：应按要求配菜，所有配送的货物都应过秤过量，并做好记录和标识工作。
	2
	1.配菜过程中未过秤，扣1分一个；

2.配菜过程中未做好记录和标识；扣1分一个；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DB33/T 2348 5.4.2

	
	9.3
	包装：组配食品应存放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容器内，对不耐压食品应在包装容器内加支撑物或衬垫物。 应优先选用环保型和单一材质的包装材料。 应在充分保护食品，符合安全、卫生和环境要求,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减少材料的用量。 
应便于客户开启、搬运、使用和储存。 
应有利于在其成为废弃物之后的分类、回收和处理。 包装容器规格尺寸的设计应给封口、气调或采用真空包装留有足够余量，并与运输包装尺寸相匹配。 
	2
	1.包装过程中对食品挤压，扣1分1个；

2.包装材料不符合安全、卫生和环境要求，扣1分1个；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DB33/T 2348 5.4.3

	
	9.4
	运输食品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并具备防雨、防尘设施。

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
	2
	1.运输食品的工具不是专用的，还用于其他用途，扣1分；

2.运输工具无防雨、防尘设施，扣1分；

3.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不清洁，有交叉污染风险的，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3.1

	
	9.5
	同一运输工具运输不同食品时，应做好分装、分离或分隔，防止交叉污染，未发现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2
	1.同时运输不同食品时，未做好分装、分离或分隔等防护措施，有交叉污染风险，扣1分；

2.发现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的情况，扣1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2分，扣完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3.4/3.8

	
	9.6
	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应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等特殊要求。应严格控制冷藏、冷冻食品装卸货时间，装卸货期间食品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３℃。 需冷冻的食品在运输过程中温度不应高于-18℃，需冷藏的食品在运输过程中温度应为0-10℃。
	3
	1.装前，未及时启动运输车辆的制冷设施，未及时对车内进行预冷，扣1分；

2.运输过程中，车辆冷藏、冷冻温度等不符合要求，扣1分;

3.冷冻食品装卸货时间明显偏长，或不符合制度要求，食品温度升高幅度超过3℃，扣1分；

4.运输过程温度不能时时监控（大于10min)，扣1分；

5.运输过程温度超过要求，扣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3分，扣完为止。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3.7

 GB31605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5.3/5.4/5.8

	
	9.7
	散装食品应采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食品容器或包装材料进行密封包装后运输，防止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2
	散装食品使用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食品容器或包装材料进行密封包装后运输，无防止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的相关措施，扣2分。
	GB31621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3.9

	
	9.8
	委托运输食品的，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运输服务提供者，查验其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监督其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运输食品。
	1
	未能提供受托运输食品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委托协议，或对其查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审核、监督记录，扣1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10.加分项

8分
	10.1
	依托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2
	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加2分。
	

	
	10.2
	加入有关食品安全行业协会，诚信自律。
	2
	取得有关食品安全行业协会会员资格，加2分。
	

	
	10.3
	鼓励选择食品安全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或食品安全风险定向监测，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价。
	2
	对检查评价和定向监测发现的问题能组织整改，加1分；整改取得明显成效的，加1分。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3

	
	10.4
	未纳入《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食品建立全程信息化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
	2
	将未纳入《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的食品建立全程信息化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的，加2分。
	《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第十一条

	备注
	1.★条款是重点条款；

2.评审时若现场不存在该条款检查内容，即注明"NA",说明原因。


